
1

中市协发〔2020〕77 号

关于发布实施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

注册工作规程（2020 版）》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场成员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债券市场发展的系列政

策精神，交易商协会扎实推进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制度改革深化，

完善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多层次制度体系，持续提升银行间债券市

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组织市场成员对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

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》进行升级优化，修订形成《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（2020 版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定向规程（2020 版）》），经协会第四届债券市场专业委员会

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，并经中国

人民银行备案同意，现已发布，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

便利企业和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规范有序开展注册发行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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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统一注册便利。成熟层企业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

具的，在注册有效期内可自主选择采用定向发行方式，发行环节

主承销商家数可按照成熟层企业发行相关规定或适用《定向规程

（2020版）》及本通知。企业在统一注册模式项下选择定向发行，

可自主选择按照定向发行或公开发行信息披露表格体系要求披

露信息。

二、主承销商管理。自《定向规程（2020 版）》施行之日起，

对于新报送项目及通道中项目，企业可在注册阶段设立主承销商

团。新报送的项目，应提交各主承销商团成员的推荐函。通道中

项目增加主承销商团成员的，应同时提交发行人同意增加主承销

商团成员的说明及拟增加主承销商团成员的推荐函。已注册项目，

不再新增主承销商团成员。

发行阶段企业可就每期发行指定不超过三家主承销商承销。

民营企业、境外非金融企业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，发行阶段可

指定多家主承销商承销。按照本通知要求指定三家或多家主承销

商承销的，应符合交易商协会承销类会员管理有关要求。需要组

织承销团的，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。

三、精简备案流程及重要事项排查。自《定向规程（2020

版）》施行之日起，企业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定向发行债务融资

工具，取消备案流程。企业涉及发行前重要事项排查的，按照

D.13 表相关要求处理。企业于本《通知》发布前已报送且尚未

完成备案的项目，继续按照《定向规程（2017 版）》规定加快办

理。资产支持票据等品种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四、发行文件披露时间。自《定向规程（2020 版）》施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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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，企业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，仅需要至少于发行前一个

工作日通过综合服务平台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机构投资人定

向披露当期发行文件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

2020 年 6月 30日


